
附 5：

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年度备案表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一、人员情况

首席合伙人 监管联系人

人数变动情况 年初 新增 减少 年末

合伙人总数

注册会计师总数

二、上一年度经营情况

上一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类型

内部一体化管理

制度是否发生变动

质量管理体系制度

是否发生变动

上一年度业务收入

（万元）

上一年度审计业务

收入（万元）

上一年度证券服务

业务收入（万元）

上年末净资产

（万元）

上年末职业风险

基金余额（万元）

保险合同有效期内

职业责任保险累计

赔偿限额（万元）

三、上年末分所情况

序号 分所名称 注册地 负责人 监管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册会计师

人数

合 计

四、上一年度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情况

证券服务业务类型 客户家数
资产规模总额

（亿元）
主要行业

收费总额

（万元）

拟上市公司审计业务 —



上市公司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业务

非上市公众公司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公开发行公司（企业）

债券的发行人（上市

公司、非上市公众公

司除外）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业务

拟挂牌公司审计业务

五、受到处罚处理情况

类型 家次 人次
是否已足额

缴纳罚款

是否已完成

整改

行政处罚

行政处理 —

自律惩戒 —

纪律处分 —

六、在境外监管机构注册、登记情况

是否在境外监管

机构注册、登记

境外监管机构

名称

提交年度备案表时一并附上下列文件：

1.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2.内部一体化管理制度及运行情况和变动情况、职业责任风险承担能力的具体说

明（参考附 2）；

3.质量管理体系制度及运行情况和变动情况的具体说明；

4.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及注册会计师情况表（参考附 3）；

5.职业责任保险保单复印件（如有）；

6.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执业人员执业行为检查调查、处罚处理情况表（参考附 4）；

7.财政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有关说明。

本会计师事务所声明，本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备案材料和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首席合伙人 会计师事务所

（签章） （盖章）

年 月 日



注：

1.上一年度业务收入、审计业务收入、证券服务业务收入不含增值税。

2.分所注册地填写到地级市。

3.主要行业指会计师事务所客户行业分布前五名，行业名称后标注客户家

数，行业分类采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如，制造业（60），金融业（20），

批发和零售业（9），采矿业（5），建筑业（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4）。




